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综合执法局文件
银兴综执法发〔2024〕64号
关于印发《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对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局机关各队办、各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执法中队：

为进一步加强兴庆区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机制，结合本单位工作实际，制定《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对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实施方案》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各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执法中队认真落实，及时报送工作总结。

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2日

银川市兴庆区综合执法局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2日印发
兴庆区综合执法局关于对校外托管机构

安全管理实施方案
为压实兴庆区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，建立健全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机制，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，根据《银川市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领导小组关于印发<银川市校外托管机构安全管理责任分工及重点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文件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制定本方案。
一、工作目标
按照“属地管理，联动配合” 的工作方针和长效管理、 突出重点、问题整治“回头看”的工作思路，建立健全校外培训机构联动机制，重点对校外培训机构燃气管理、门头牌匾及防护栏等安全管理的监督检查力度，确保校外托管机构安全整治走深走实。

二、责任分工与监督考核

（一）监管责任。直属中队负责建立健全兴庆区校外托管机构台账，负责日常督导各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执法中队开展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的燃气、门头牌匾、防护栏安全隐患排查治理，定期抽查，发现问题形成问题清单，及时向辖区中队反馈，并监督整改到位。直属中队将各执法中队整改情况汇总，年底列入考核范围。

（二）属地管理责任。各乡镇（街道）综合执法中队定期对辖区内校外托管机构组织开展检查，有效排查燃气、门头牌匾、防护栏安全隐患，规范一处、查处一处、整治一处，确保治理取得实效。
三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新增机构“再梳理”。对2024年9月1日以后新审批设立的校外托管机构、新登记注册的托管理机构，按照检查要求，进行全面摸底排查，登记造册、掌握底数，开展问题整治。并将《新增校外托管机构台账》于9月15日前报送至直属中队（联系人：李红梅，电子邮箱：邮箱：jzsezd@163.com)

(二)责任范围“重点查”。

1.燃气管理。校外托管机构燃气设备：是否使用液化气；是否安装三件套；报警器是否规范（校验）有效期；人员是否经过专业培训，熟悉安全用气操作；与供气企业签订供气合同；通过安全用气自检，有自检单，每月不少于1次；软管长度不超过2.0M，且不应有接头；液化气钢瓶是否超量存放（不超过2瓶）；
2.门头牌匾、防护栏安全管理。校外托管机构门头设置是否未经批准违规设置门头广告；脏污、破损、灯光亮化缺失 、内容过期、过时、内容不符合规范要求；一店多招、多层设置；防护栏设置密闭；
(三）问题整治“回头看”。对2024年9月1日前校外托管理机构专项整治专班摸排的机构和发现的问题，进行再排查、再核对，确保安全隐患动态清零，对整改周期较长的问题要落实闭环管理。各乡镇、街道综合执法中队将每月整治总结于25日前报送至直属中队（联系人：李红梅，电子邮箱：jzsezd@163.com)
四、加强宣传教育,巩固提升。

各乡镇、街道综合执法中队按照（兴庆区校外托管理机构基础台账）520家逐一摸排，督促引导校外托管机构建立健全安全制度，明确安全责任和安全措施，对工作人员进行相关安全培训，自觉落实主体责任。通过多方联动配合，全面巩固提升安全管理成效，确保学生在校外托管理机构的学习和生活安全。

附件：1.校外托管机构基础信息台账

2.校外托管机构检查表


